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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儿童在园意外伤害 , 是指

幼儿在园期间或幼儿离园集体活

动而处于幼儿园管理范围内( 如春

游、秋游、节假日庆祝活动等) 所发

生的人身伤害事故。

一、学前儿童在园发生意

外伤害的原因

1.学前儿童自身特点

学前儿童的骨骼、肌肉、关节

尚未发育成熟 , 若参加超负荷运

动 , 易发生运动伤害 ; 若持续长时

间运动 , 会因身心疲惫、精神恍惚

而发生意外伤害。

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尚未成熟 ,

好动, 好奇, 理解力和判断力差 , 缺

乏生活经验 , 危险意识薄弱 , 自我

保护能力相对较差 , 因此容易遭受

意外伤害。如幼儿喜欢攀爬 , 而阳

台、门窗、楼梯往往因缺少保护装

置而导致幼儿从高空跌落; 玩水、

游泳给学前儿童带来乐趣 , 也潜藏

着风险。又如, 幼儿常常以触摸或

嘴尝的方式认识世界 , 因此气管异

物、鼻腔异物、眼内异物、夹伤、触

电和烫伤也成为学前儿童意外伤

害的主要类型。

气质类型、情绪和性别也是导

致学前幼儿发生意外伤害的因素。

研究发现, 意外伤害比较容易发生

在粗心、好动的幼儿身上 ; 幼儿在

情绪不顺时会做出一些鲁莽、自我

伤害的动作, 从而发生意外; 另外 ,

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发生意外事故 ,

因为男孩更好动, 其游戏类型以身

体接触为主。

2. 保育者人数不足或安全意

识缺乏

在保育者人数不足、师生距离

比较远的情况下, 意外事故发生频

率会提高。保育者缺乏安全意识, 或

缺乏对危险事物的警觉性和应变能

力等, 都是一种安全隐患。研究表

明 , 10∶00~14∶30是托幼机构意外伤

害发生的高峰期, 原因是教师在组

织幼儿活动后思想由紧张状态进入

放松状态, 对幼儿的安全监护有所

松懈, 而这时幼儿正从兴奋期转入

疲劳期, 体力和自控能力明显下降。

3.客观环境中的潜在危险

客观环 境 中 的 一 些 因 素 常 会

导致在园幼儿意外事故的发生。如

室内用房过分拥挤 , 活动场地狭

小, 地面不平整, 家具、玩具的边角

锐利 , 玩具颗粒过于细小 , 游戏设

备器具陈旧、老化 , 操作工具不适

合学前儿童, 等等。

4.规章制度不健全

一方面, 目前托幼机构大多制

定了门卫制度、饮食卫生制度等安

全规章制度, 但尚不完善。事实上,

托幼机构的安全规章制度不仅应

包括意外伤害发生前的预防制度,

还应包括意外伤害发生后的处理

制度 ( 急救措施及处理备案 , 如安

排专门人员、建立紧急联络的电话

号码簿、安排运送路线、配备急救

物品等) 。另一方面, 安全规章制度

的执行缺乏力度。如, 幼儿园普遍

都有严格的门卫制度 , 但是在执行

时往往比较随意 , 这是导致近年来

几次重大恶性在园意外伤害事故

发生的主要原因。类似问题也存在

于接送制度, 现在很多幼儿园要求

家长凭卡接送孩子 , 但事实上接送

卡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, 很多教

师和家长都认为只要相互认识就

没必要用卡。

二、托幼机构意外事故的

预防

（ 一）托幼机构内部

1. 消除客观环境中的不安全

因素

首先, 园舍的设计是否合乎安

全标准。如每个班级是否有独立的

盥洗室, 楼梯所能容纳的最多人数

是多少, 楼梯的数量和宽度是否合

适。运动场地的大小、平坦性是否

适宜, 大型户外活动器材周围是否

设有软地或保护软垫, 等等。

其次, 是否重视活动室内的安

全问题。如, 活动区域内的人数是

否过多; 物品的摆放是否合理 , 儿

童是否需要到其他活动区域拿取

剪刀等危险物品; 地板和地砖表面

是否过硬或过滑, 等等。

托幼机构还应准备灭火器、沙

包、水桶等消防设备, 并通过演习使

幼儿具备在保教人员的带领下机警

镇静地应付意外事件的能力。

此外, 托幼机构应定期进行安

全检查。可请专职人员负责检查项

目 , 包括防火设备、道路安全、车子

幼儿在园发生意外伤害的原因及预防对策
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系 柳 倩

幼儿在园发生意外伤害, 是幼儿园、教师和家长最不

愿意看到的。意外伤害总是突然发生, 每每让教职工手足

无措。我们需要冷静思考: 幼儿在园发生意外伤害的原因

是什么? 如何切实有效地减少在园幼儿意外伤害事故的

发生, 使幼儿真正生活在一个安全、健康的环境中?

6



2006 11 幼儿教育

的保养与维修、特殊活动场所( 图书

室、音乐教室、升旗台、操场上所有

游戏器材、游泳池、仓库、厨房、厕所

等) , 做到“随时发现, 随时修复”。

2.制定、执行安全计划和规则

制定和执行相应的安全计划 ,

既能满足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 精

神, 又能保证活动的安全性。

保育者在制定计划时 , 应思考

活动方式是否适合幼儿 , 活动 过

程中可能发生哪些危险 , 需要 什

么特殊的预防和保护措施。此时 ,

适 当 参 阅 过 去 的 意 外 事 故 记 录 、

教玩具的安全使用说明 , 能够 帮

助保育者更加全面合理地制定 活

动计划。保育者还可在活动前 与

幼儿讨论玩法及其可能发生的 危

险 , 进而制订一套具有可操作 性

的安全规则。

在建立规则时, 保育者通常应

考虑以下因素: 幼儿年龄、幼儿总

数、器材和设备、场地、监督幼儿的

成人人数、活动类型。一般来说, 幼

儿年龄越小, 制定的规则应该越细

致; 活动越激烈或难度越大, 制定的

规则应越严格。不过, 也要避免因规

则过细而约束幼儿对环境的探索。

当幼儿渐渐了解危险而建立起自我

保护意识时, 规则就可以减少。

在叙述规则时 , 保育者应当使

用幼儿易于理解的语言 , 并且简单

清楚地正面叙述遵守规则的理由 ,

这样幼儿会更理解也更愿意遵 守

规则。

在活动过程中 , 保育者必须严

格监督幼儿执行规则的情况。保育

者可以用鼓励 ( 而不是威胁 ) 的方

法引导幼儿遵守规则。当幼儿偶尔

不遵从规则时 , 保育者应该适时提

示 ; 如果提示无效 , 则可使用暂时

隔离法, 让幼儿了解他的行为是不

被接受的; 而一旦幼儿对自己的行

为作出适当改善 , 保育者就应请他

回到原来的活动中。

3. 加 强 教 师 安 全 知 识 技 能 的

培训

对于保教人员而言 , 加强安全

知 识 技 能 的 培 训 是 十 分 必 要 的 :

一 是 培 养 教 职 工 的 安 全 意 识 , 培

养他们的工作责任心 , 时时处 处

做有心人 , 及时发现和处理各 种

不安全因素。二是要求教职工 了

解幼儿园安全管理的各项规章 制

度 , 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, 不随

心所欲。三是要求教职工掌握 基

本的安全操作规范 , 掌握发生 意

外事故时的现场处理办法 , 做 到

遇事不乱 , 应对有方。

4.加强学前儿童安全教育

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 , 重点在

于使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安 全

知识的学习 , 保护自己 , 避免受伤

害。因此, 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概念,

结合具体的安全措施来教育幼 儿

如何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 , 并教授

他们一些应对意外的方法。在教育

幼儿时信息应清晰明确 , 如直接告

诉幼儿哪些地方是可以去的 , 哪些

地方是有危险的; 无论如何不跟陌

生人走, 不吃陌生人给的食物; 外

出不擅自离开成人, 等等。

（ 二）托幼机构外部

要减少学前儿童在园意外伤害

事故的发生, 不仅需要托幼机构的

自我完善, 更需要社会的通力合作。

1.明确幼儿园在儿童安全问题

上的责任范围

不仅幼儿家长 , 就连许多幼儿

园工作人员也认为若幼儿在幼 儿

园发生伤害事件 , 幼儿园理应负赔

偿责任。正是这种将幼儿园作为无

限责任人的观点 , 使保教人员在工

作中如履薄冰 , 导致产生种种“过

度保护”现象 , 而这种消极保护的

结果使幼儿缺乏应有的生活体验 ,

反而提升了意外伤害的发生率。

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《学生伤

害 事 故 处 理 办 法 》, 首 次 明 确 了

“幼儿园不承担监护责任 , 只承担

保护责任”的观点 , 实行过错责任

原则。同时 , 明确了幼儿园法律责

任承担的原则是 : 幼儿园有过 错

应适当赔偿 , 没有过错就不予 赔

偿 ; 如果是幼儿的过错致他人 受

到损害 , 由其父母或其他监 护 人

承担赔偿责任。

但 目 前 这 些 法 律 还 需 进 一 步

宣传、普及和执行。如, 幼儿园可以

通过与家长签订协议的方式 来 宣

传、普及和实施。在签约前 , 幼儿

园、家长要深入学习《办法》, 提高

法律意识 ; 增强幼儿园、家长的责

任感, 更好地防患于未然。

2.有关儿童安全问题的舆论有

待匡正

近 年 来 媒 体 对 儿 童 在 园 事 故

问题的报道 , 加剧了人们对这一问

题的关注 , 甚至将该问题作为一个

相当严重的问题。

与 媒 体 的 声 音 相 呼 应 的 是 家

长的育儿焦虑倾向。某些家长甚至

将蚊叮虫咬、小擦伤等小问题也作

为幼儿园安全问题提出 , 从而加重

了教师的心理负担。因此 , 我们在

呼吁托幼机构完善自身安全 制 度

的同时, 呼吁政府部门引导全社会

客观、正确地认识幼儿在园安全问

题 , 让家长懂得过度保护是不利于

幼儿健康发展的。

3. 建立幼儿园责任保险制度,

实现理赔市场化

幼儿园作为非营利机构 , 对幼

儿在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而 产 生

的巨额赔偿往往力不从心。由于缺

乏充分有效的救济渠道 , 受害儿童

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 ,

同时, 办学者也因此背上沉重的包

袱, 从而制约了幼儿园正常教育活

动的开展。

借鉴国外经验 , 可将幼儿园办

学活动纳入保险责任范围 , 使幼儿

园意外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 社 会

化。建立未成年人人身意外伤害险

的困难之一是资金问题 , 需充分发

挥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, 从政

府财政、社会捐助等渠道多方筹集

投保资金 , 参加保险 , 从而将办学

的责任和风险适当分散到社 会 各

方面 , 使受害儿童的权益得 到 保

护, 使幼儿园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

得以开展。

特别策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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